
 

 

 

 
  

 

  

 

 
 

 
 

 
 

 

 

 

 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與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會面人士/團體

對《基本法》有關原則及法律程序問題的意見� 

A. 原則問題

原則問題 馮檢基議員意見� 

A1. 香港的政治體制發展如何能符合《基本法》中有關中
央與特區關係的條文中的原則： 

(1)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(見《基本法》第一
條）？� 

(2) 香港特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（見《基本法》第
十二條）？� 

(3) 行政長官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，既對中央人民政
府負責，又對香港特區負責（見《基本法》第四十三

及四十五條）？� 

z 在全國人大通過實施《基本法》和香港回歸中國後，

港人早已同意和接受這部份問題的大原則，亦從無

人質疑此等原則的重要性，故本人未能明白當局為

何仍要提出這三項問題。事實上，基於憲制責任，

本人一直尊重和堅持《基本法》中「一國兩制，高

度自治」的大原則，唯「一國」和「兩制」間必須

得到適當平衡，而且在「一國」之外，「兩制」下港

人的意願亦須加以重視。另一方面，此等原則亦與

行政長官的具體產生辦法並無關係，因《基本法》

第� 45條亦表明，行政長官的產生由附件一規定，中
央政府只是確認結果。� 

A2. 就「實際情況」和「循序漸進」兩個原則，你認為: 

(1)「實際情況」應包含什麼？� 

(2)「循序漸進」應如何理解？� 

z 本人認為「實際情況」的具體內容就是港人對政制

發展的意願，當局應以透明、客觀和持平的態度去

量度這個意願，認真諮詢不同立場團體的意見，不

得偏看偏聽。� 

z 而「循序漸進」亦非硬指標，而是一個動態的概念，

是根據「實際情況」而作出的考慮：如「實際情況」

強烈要求更多的民主，「循序漸進」中的「序」便須

相應引入更多的民主元素至本港的政制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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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問題 馮檢基議員意見� 

A3. 根據姬鵬飛主任在一九九零年三月二十八日的說明，
你認為香港的政治體制發展如何才能: 

(1) 「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」？ 

(2)「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」？ 

z 本人認為全民普選制度的「一人一票，票票等值」

原則既符合民主價值，又存在「由大多數決定，但

同時尊重和保障少數權益」的觀念，所以已經是一

個最能「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」的政制。另一方面，

經濟和政治制度也要相配合，才能確保經濟體系的

順利運作，所以民主政制和經濟發展不但沒有衝

突，反而是互惠互補的。根據世界銀行� 2001年的研
究，世界上� 40個高收入地區中，有� 33個早已實行
民主政制，顯示兩者間的關係並不是「零和」的。


